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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瑞祥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新疆瑞祥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贵公司”）的委托，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规定，现将上述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出具专

项说明，说明如下： 

一、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审计范围受限 

我们在对公司 2024 年末 2,523.22 万元的存货实施监盘程序时，发现贵公司

存货与关联方新疆吉瑞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瑞祥”）的存货共同

存放于贵公司库房，且存货缺乏明确的权属标识和分类管理措施，实施的盘点程

序无法明确认定存货余额的准确性和权属归属。截止报告日，公司与关联方吉瑞

祥的存货混同管理情形仍未消除，导致我们无法实施监盘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认定期末 2,523.22 万元存货余额的准确性，以及

权属是否完整归属于贵公司，无法认定是否存在关联方存货被错误计入或公司存

货被遗漏的情形。 

2、与关联方人员及经营管理机构混同管理的影响 

贵公司与关联方吉瑞祥在人员以及经营管理机构等方面存在混同情形，导致

贵公司与关联方吉瑞祥之间的经营及管理费用难以准确区分。截止报告日，贵公

司与关联方吉瑞祥已对人员和经营管理机构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就 2024 年度

贵公司应承担的相关经营管理费用办理了结算。由于审计范围所限，仅通过我们

对贵公司相关成本费用项目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无法对贵公司 2024 年度营业

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发生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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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事会关于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为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加速公司业务转型，2024 年度，公司实际控

制人吉伟成整合其资源，为公司开拓了商用家具及旅游装备业务。由于经营管理

上的疏忽，以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够深入，导致公司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与

关联方在资产、人员、经营管理机构方面存在混同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已充分认识到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和问题，已采取和拟采

取如下措施来解决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事项： 

1、 积极梳理公司在资产、人员以及经营管理机构等方面的情况，以保

持公司的独立性。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吉瑞祥已对人员和经营管理

机构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就 2024 年度公司应承担的相关经营管理费用办理了

结算。后续将继续梳理公司存货的权属，以确保后续计量的准确性、完整性。 

2、 加强对公司业务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合规培训，严格按照公司的内部

控制制度规范会计管理和核算。 

公司董事会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

格、谨慎的原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尊重其独立判断，

同时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所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将结合实际情况，组织

管理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董

事会将持续关注并监督管理层采取相应措施，尽快解决所涉及的相关事项，维护

投资者利益。 

 

                                     新疆瑞祥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9 日 


